行政处罚决定书

大（西）执罚决字〔2024〕第2060012号
当事人： 大连青水瓦台温泉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03MADL15906K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新开路18号
法定代表人：孙建心    性  别： 男   
年  龄： 51     联系电话：  15734086666 
    证件类型及号码： 身份证：疑似个人隐私身份信息           
住（地）址：辽宁省大连市庄河市明阳街道德令村养文地屯666号         
[bookmark: _GoBack]本机关于 2024 年 7 月 9 日对你（单位）未办理施工许可证擅自施工的行为 立案调查。经查，你（单位） 于2024年7月至2025年1月，在西岗区新开路18号室内进行装饰装修工程，未按规定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擅自施工，执法人员启动执法程序，进行调查处理。有现场勘验笔录、现场照片、调查笔录以及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施工合同等证据证实。
2025年1月3日，本机关依法向你（单位）送达了 大（西）执罚先告字〔2024〕第2060012号《行政处罚先行告知书》告知你（单位）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内容，并告知你（单位）依法享有的权利。你（单位）在规定时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以及听证要求。
上述违法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本机关认为，你（单位）未办理施工许可证擅自施工的行为，违反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本机关依照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十五条，《西岗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建筑市场领域）》第四条的规定，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处工程合同造价（1991945.2元）1.7%罚款，即罚款人民币叁万叁仟捌佰陆拾叁元整（33863元），对你单位主管责任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33863元）8.5%进行处罚，即罚款人民币贰仟捌佰柒拾伍元整（2878元），共计罚款人民币叁万陆仟柒佰肆拾壹元整(36741元)的行政处罚。
上述罚款，你（单位）应当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持本决定书，到指定银行缴纳。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每日可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西岗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向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依照有关规定强制执行。

大连市西岗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5年1月14日


联 系 人： 彭海军 周升欣  联系地址： 西岗区乐业街1号   
联系电话： 83657819        邮政编码： 116011            










一式三份：被处罚人、行政处罚机关和案件卷宗存档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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